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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國際自然醫學學會  

第七屆第三次會員大會暨自然醫學學術論文發表會議程 

 

日期： 114/02/22(六)            地點：中山醫學大學 正心樓 0315 教室 

台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 110 號 

時間 議程與說明 

09:30-10:00 

1.會員報到 

2.114 年繳交常年會費 

3.新申請入會 

10:00-11:30 第七屆第三次會員大會 

11:30-13:30 會員交流與餐敘 

 

13:30-15:00 
自然醫學專題演講： 

德國自然醫學用於長照與護理－王真心博士 

15:00-15:30 中場休息 

15:30-16:30 自然醫學學術論文發表會 

16:30-17:00 交流時間 

17:0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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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國際自然醫學學會 113 年度工作計畫執行報告 

中華民國 113 年 1 月 1 日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 

預訂辦理期間 項 目 工作內容 執行狀況 

113/1/20  第七屆第一次會員大

會暨理監事聯席會 

1. 選舉第七屆理監事 

2. 自然醫學專題演講 

完成 

113/3/23 自然醫學交流工作坊 1. 自然醫學專題 

2. 會員、學員招募  

本會參與「大學社

會責任納入校務

發展規劃」 

113/3/30 第二次理監事會議 1. 委員會籌備會 

2. 年度工作計畫調整討

論 

完成 

113/6/22 第三次理監事會議 1. 討論會員聯誼活動與

學術研討會 

2. TTQS 申辦進度檢討 

完成 

113/7 月 TTQS 申請 籌備 TTQS課程申請文件 本會共 8 人參加

TTQS 課程 

113/10/6 會員聯誼活動暨自然

醫學交流工作坊 

1. 本會會員聯誼 

2. 自然醫學專題 

3. 會員、學員招募 

召開會員大會暨

自然療癒工作坊 

113/11/23 自然醫學學術研討會 1. 舉辦自然醫學學術研

討會 

2. 學術論文發表 

改至 114/2/2 舉辦 

114/1/18 會員大會 

暨理監事聯席會 

1. 舉辦會員大會暨理監

事聯席會 

2. 自然醫學交流 

改至 114/2/22 舉辦 

理監事會議提前

召開以共同準備

會員大會 

113 年 

全年 

招募會員及 

會籍管理 

招募新進會員 理監事及 

全體會員 

113 年 

全年 

會費收入暨 

預決算處理 

會計處理暨預算編列 理監事會 

113 年 

全年 

實證自然醫學 

期刊 

邀約相關稿件與審核 實證自然醫學期

刊編輯群 

 

附件 1 

 

附件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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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國際自然醫學學會 

113 年度收支決算表 

 

  

附件 2 

 

附件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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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國際自然醫學學會 

113 年度現金出納表 

中華民國 113 年 1 月 1 日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 

收 入 之 部 支 出 之 部 

科目名稱 金  額 科目名稱 金  額 

上期結存 0   本期支出  0   

本期收入 7,805   本期結存 7,805   

理事長：鄭岳和   秘書長：林淑芬    會計：莊雰雱    製表：莊雰雱 

 

 

  

附件 3 

 

附件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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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國際自然醫學學會 

113 年度資產負債表 

中華民國 113 年 1 月 1 日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 

資產 負債、基金暨餘絀 

科目 金額 科目 金額 

流動資產   $660,920 流動負債   $48,470 

庫存現金 $7,805   應付票據 0   

銀行存款 $653,115   應付款項 $46,670   

應收票據 0   預收款項  $1,800    

應收款項 0         

預付款項 0   基  金    $73,600 

固定資產 0   累存提撥基金 $73,600    

事務器械設備   

        
  減累計折

舊－事務器械

設備 

  

      餘  絀   $538,850  

      累計餘絀 $516,541   

      本期餘絀 $22,309   

            

合計 $660,920  $660,920 合計 $660,920 $660,920  

理事長：鄭岳和   秘書長：林淑芬    會計：莊雰雱   製表：莊雰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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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國際自然醫學學會 

113 年度基金收支表 

中華民國 113 年 1 月 1 日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 

收入 

說明 

科目 金額 

歷年累存 $73,600  105 年度結餘 

加：本年度提撥 $0    

減：本年度動用 $0    

    

合計 $73,600    

理事長：鄭岳和  秘書長：林淑芬   會計：莊雰雱  製表：莊雰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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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國際自然醫學學會 

113 年度員工待遇表 

中華民國 113 年 1 月 1 日至 113 年 12 月 30 日 

職稱 姓名 性別 到職日期 月支薪餉 
主管 

加給 
其他 說明 

專員 莊雰雱 女 113.01.01 1000 0 0 1-12 月薪資 

專員 陳靜慧 女 113.01.01 1000   1-12 月薪資 

合計       24,000      

理事長：鄭岳和   秘書長：林淑芬    會計：莊雰雱   製表：莊雰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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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國際自然醫學學會 

114 年度工作計畫 

中華民國 114 年 1 月 1 日至 114 年 12 月 30 日 

預訂辦理期間 項 目 工作內容 執行者 

114年 1月 理監事聯席會議 

 

1. 113年度工作成果檢討 

2. 114年度計畫與預算 

理監事會 

秘書處 

114 年 2 月 

(114/2/22) 

會員大會暨自然醫學

學術論文發表會 

舉辦會員大會暨自然醫學學

術研討暨論文發表會 

理監事會 

發展委員會 

教育委員會 

期刊委員會 

秘書處 

114 年 3 月 自然醫學工作坊 

(3/9 台中公益講座) 

 

舉辦自然醫學與自然療法工

作坊、講座或課程 

發展委員會 

教育委員會 

114年 6月 自然醫學工作坊 

 

舉辦自然醫學與自然療法工

作坊、講座或課程 

 

發展委員會 

教育委員會 

114年 7月 理監事聯席會議 1. 辦理召開理監事會議 

2. 討論舉辦年度自然醫學學

術研討會籌備事宜 

 

理監事會 

發展委員會 

教育委員會 

期刊委員會 

秘書處 

114年 8月 自然醫學工作坊 

 

舉辦自然醫學與自然療法工

作坊、講座或課程 

發展委員會 

教育委員會 

114年 10月 自然醫學工作坊 

 

舉辦自然醫學與自然療法工

作坊、講座或課程 

發展委員會 

教育委員會 

114年 11月 理監事聯席會議 1. 辦理召開理監事會議 

2. 年度自然醫學學術研討會

準備進度 

理監事會 

秘書處 

114 年 12 月 自然醫學學術研討會 自然醫學專題與研究發表會 理監事會 

發展委員會 

教育委員會 

期刊委員會 

秘書處 

附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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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訂辦理期間 項 目 工作內容 執行者 

115 年 1 月 會員大會 舉辦年度會員大會 理監事會 

發展委員會 

教育委員會 

期刊委員會 

秘書處 

114年全年 全年度課程推廣 審課流程建置與執行 教育委員會 

114年全年 招募會員及會籍管理 招募新進會員 理監事及 

全體會員 

114年全年 會費收入暨預決算處理 會計處理暨預算編列 理監事會 

 

114年全年 實證自然醫學期刊 邀約相關稿件與審核 期刊委員會 

 

 

  



 

10 

 

中華國際自然醫學學會 

114 年度收支預算表 

中華民國 114 年 1 月 1 日至 114 年 12 月 30 日 

科   目 
決 算 數 預算數 

決算與預算 

說  明 比較數 

款 項 目 科  目 增  加 減  少 

1     收入  $ 138,500         

  1  入會費  8,000     

  2  常年會費  30,000         

  3  會員捐款  20,000         

  4  專案計劃收入  0         

  5  教育課程  30,000     

  
6 

 
利息收入  500     

7 其他收入  50,000      

 8  永久會費  0    

2     支出  $138,500     

  1   人事費  30,000     

    1 員工薪給  30,000   聘僱專員 

  2   辦公費  17,500     

    1 文具  5,000     

    2 印刷費  3,500   
研討會/會議/聯誼

活動手冊製作 

    3 郵電費  3,000     

    4 租賦費  0     

    5 公共關係費  6,000   理事長公關費 

   3   業務費  68,000     

    1 會議費  30,000     

    2 業務推展費  8,000   舉辦各項活動 

    3 聯誼活動費  6,000     

    4 
會刊(訊)編印

費 
 8,000     

    5 講師及場地費  16,000     

  4   專案計劃支出  0     

  5   雜費支出  10,000     

  6   提撥基金  8000   以下作為準備基金 

3     本期餘絀          

附件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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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國際自然醫學學會 113 年度會員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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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國際自然醫學學會第七屆第四次理事會議 

 

一、會議時間：113 年 10 月 06 日 (星期日) 下午 17:00 -下午 17:30 

二、開會地點：覓光心旅民宿 (嘉義縣中埔鄉樹頭埔 1-186 號) 

三、主席: 鄭岳和 

四、出席人員：第七屆全體理監事 

出席理事: 鄭岳和、陳欣頌、郭雅琳、黃謙騤、卓延蓁、盧妤菱、劉佑瑜，共計 7 人。 

缺席理事: 蘇敬惇、楊世瑋，共計 2 人。           應到: 9人 實到: 7人  缺席: 2人 

    幹部：秘書長林淑芬、副秘書長陳美心、專員陳靜慧      

                                                         紀 錄：林淑芬秘書長                                         
五、主席報告：  

六、提案討論： 

提案一：理事出缺與遞補。依據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 27 條（現行條文為第 17 條）辦理。 

說明：理事謝清奇因個人因素請辭理事，由候補理事劉佑瑜遞補。提請討論。 

決議：通過。 

 

提案二：關於學會期刊，擬制定提供審稿費及明確約定審查期間，以利期刊推動。 

說明：期刊委員會建議審稿費為每篇 NT$3,000，審稿期間訂為 2週，審稿者須提出 5至 7個重點。 

     提請討論。 

決議：同意，審稿期間可接受 2~4週。後續可另擬定相關管理機制，以利積極推動期刊發行。 

 

七、臨時動議：無。 

八、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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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國際自然醫學學會第七屆第五次理監事會議  

 

一、會議時間：114年 01 月 03日(星期五) 晚間 20:00 ~ 21:00 

          114年 02 月 14日 (星期五) 晚間 20:00 ~ 21:45 

二、開會地點：線上視訊會議 

三、主席: 鄭岳和 理事長  

四、出席人員： 

(1/3) 理事：鄭岳和、陳欣頌、郭雅琳、卓延蓁、楊世瑋、劉佑瑜 

      監事：羅俊智、李碧清                應到: 12人  實到: 8人  缺席: 4人 

      幹部：林淑芬秘書長、陳美心副秘書長 

(2/14)理事：鄭岳和、陳欣頌、蘇敬惇、郭雅琳、卓延蓁、楊世瑋、劉佑瑜 

監事：羅俊智、李碧清                應到: 12人  實到: 9人  缺席: 3人 

           主委：教委會劉靜文、發委會郭雅琳(理事)       

           幹部：秘書長林淑芬、副秘書長陳美心、專員莊雰雱   

 紀錄：林淑芬 秘書長                                           

五、主席報告： 

六、提案討論： 

提案一：進行 113 年度工作報告與 114 年度工作計畫討論。 

說明：對於去年度報告與今年度計畫，擬經理監事決議通過後將於年度會員大會進行報告。 

      提請討論。 

決議：通過。 

 

提案二：針對近期將召開之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相關事宜。 

說明：原計畫於 114.1.18 召開之會員大會，因故延後擬於 114.2.22 進行召開，同日下午舉辦學術 

      研討會，計畫邀請一位講者及三至四位學生畢業論文發表。提請討論。 

決議：通過。 

 

提案三：關於擬進行公開徵求會員開課一事之相關籌備事宜。 

說明：為未來擬進行公開徵求會員開課一事，教委會著手進行相關規劃與流程，並與發委會多有

相關討論與交流。目前已於 113.12.26 第一次於台北以公益講座方式試行，第二次將於

114.3.9 於台中辦理，目的在於以實際推動與執行來檢視相關規範、流程、表單等設計與修

改。初擬相關管理機制暨合作收支、定價等方案。提請討論。 

決議：同意本次所提案構想。後續進行審查、管理機制，以及合約內容擬訂等，再予研議後再決。 

 

提案三：關於連續兩年(及以上)未繳年費之前會員，有意願重新成為會員，建議提供專案機制依

據辦理。提請討論。 

說明：(1)本專案機制對象僅為連續兩年未繳納會費者，視為自動退會者。考量過去有一段期間因

疫情等特殊因素，導致部分前會員因連續未繳費而被視為自動退會，並非刻意未遵守繳納

會費之義務。 

(2)本專案機制不適用於因故出會或停權處分者。 

附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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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機制為：a.繳交當年常年會費、b.完成更新會員資料、c.經過理監事審查通過，即可重新

成為會員。 

(4)上述專案機制時程為本屆理監事任內執行與監控。 

  (自即日起，至 115 年 12 月 31 日止)  

決議：通過。 

 

七、臨時動議：無。 

八、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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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國際自然醫學學會章程  

修訂日期 113/10/06 第七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本會名稱為中華國際自然醫學學會（以下簡稱本會，英文會名為 International 

Academy for Natural Medicine, ROC）。 

第 二 條 本會為依法設立、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社會團體，宗旨如下：研究、應用與推廣自然

醫學，以促進身心靈健康、倡導和諧生態、提升生活品質與生命價值，並引導會員

共同學習與成長。 

第 三 條 本會以全國行政區域為組織區域。 

第 四 條 本會會址設於主管機關所在地區，並得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設分支機構。 

前項分支機構組織簡則由理事會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行之。 

會址及分支機構之地址於設置及變更時應函報主管機關核備。 

第 五 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出版自然醫學期刊或雜誌及相關書籍，建構網站。 

二、舉行學術演講及研討會，並給予完整參與的醫事人員頒發在職繼續教育學分證

明。 

三、加強國際自然醫學相關團體之研究與交流。 

四、推廣國際自然醫學之研究、教育與服務。 

五、接受政府有關機構之委託，辦理自然醫學相關事項。 

第 六 條 本會之主管機關為內政部，主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行政院衛生署。本會之目的事

業應受各該事業主管機關之指導、監督。 

 

第二章 會  員 

第 七 條 本會會員申請資格如下： 

一、一般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年滿二十歲，未受中華民國法律判刑確定者。 

二、學術會員：具有一般會員資格，且從事自然醫學相關研究或具有醫師執照者。 

三、永久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具有學術會員資格者。 

四、團體會員：凡贊同本會之宗旨其機構或團體成員在 10 人以上者。團體會員應

推派代表一人，以行使會員權利。 

五、學生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年滿二十歲，且具自然醫學、生命及生態科學相

關專業背景，並具在學身分者，畢業後轉為一般會員。 

以上會員，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通過，並繳納入會費後得成為會員。 

六、榮譽理事長：凡贊同本會之宗旨，且對本會有特殊貢獻，並關心本會發展與協

助指導本會會務運作者，經由理事會通過，得成為榮譽理事長。 

七、榮譽顧問：凡贊同本會之宗旨，在自然醫學領域有卓越貢獻，並關心本會發展

與協助指導本會會務運作者，經由理事會通過，得成為榮譽顧問。 

第 八 條 會員（會員代表）有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罷免權及本會所舉辦各項活動之

參與及享有本會所提供之福利。每一會員（會員代表）為一權。榮譽理事長及榮譽

顧問無前項權利。 

附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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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九 條 會員有遵守本會章程、決議及繳納會費之義務。未繳納會費，不得享有會員權利；

連續兩年未繳納會費者，視為自動退會。 

會員經出會、退會或停權處分，如欲申請復會或復權時，除有正當理由經理事會審

核通過者外，並應繳清前所積欠之會費。 

第 十 條 會員（會員代表）有違反法令，章程或不遵守會員大會決議時，得經理事會決議，

予以警告或停權處分，其危害團體情節重大者，得經會員大會決議予以除名。 

第 十一 條 會員喪失會員資格者或經會員大會決議除名者，即為出會。 

第 十二 條 會員得以書面敘明理由向本會聲明退會。 

 

第三章 組織及職權 

第 十三 條 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 

會員（會員代表）人數超過三百人以上時得分區比例選出會員代表，再召開會員代

表大會，行使會員大會職權。會員代表任期三年，其各名額及選舉辦法由理事會擬

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行之。 

註：會員代表任期應配合理監事任期訂之。 

第 十四 條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之職權如下： 

一、訂定與變更章程。 

二、選舉及罷免理事、監事。 

三、議決入會費、常年會費、事業費及會員捐款之數額及方式。 

四、議決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五、議決會員（會員代表）之除名處分。 

六、議決財產之處分。 

七、議決本會之解散。 

八、議決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其他重大事項。 

前項第八款重大事項之範圍由理事會定之。 

第 十五 條 本會置理事 9 人、監事 3 人，由會員（會員代表）選舉之，分別成立理事會、監事

會。選舉前項理事、監事時，依計票情形得同時選出候補理事 3 人，候補監事 1 人，

遇理事、監事出缺時，分別依序遞補之。 

理事會得提出下屆理事、監事候選人參考名單，理監事會員名單，得由學術會員優

先推薦。 

第 十六 條 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審定會員（會員代表）之資格。 

二、選舉及罷免常務理事、理事長。 

三、議決理事、常務理事及理事長之辭職。 

四、聘免工作人員。 

五、擬訂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六、其他應執行事項。 

第 十七 條 理事會置常務理事 3 人，由理事互選之，並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一人為理事長。

理事長對內綜理督導會務，對外代表本會，並擔任會員大會、理事會主席。 

理事長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常務理事一人代理之，未指定或不能指定時，

由常務理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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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常務理事出缺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第 十八 條 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監察理事會工作之執行。 

二、審核年度決算。 

三、選舉及罷免常務監事。 

四、議決監事及常務監事之辭職。 

五、其他應監察事項。 

第 十九 條 監事會置常務監事一人，由監事互選之，監察日常會務，並擔任監事會主席。 

常務監事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監事一人代理之，未指定或不能指定時，由

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監事會主席（常務監事）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第 二十 條 理事、監事均為無給職，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理事長之連任，以一次為限。 

理事、監事之任期自召開該屆第一次理事會之日起計算。 

第二十一條 理事、監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即解任： 

一、喪失會員（會員代表）資格者。 

二、因故辭職經理事會或監事會決議通過者。 

三、被罷免或撤免者。 

四、受停權處分期間逾任期二分之一者。 

第二十二條 本會置秘書長一人，承理事長之命處理本會事務，其他工作人員若干人，由理事長

提名經理事會通過聘免之。前項工作人員不得由理事監事擔任（選任之職員擔任）。 

工作人員權責及分層負責事項由理事會另定之。 

第二十三條 本會得設各種委員會、小組或其他內部作業組織，其組織簡則經理事會通過後施行，

變更時亦同。 

第二十四條 本會得由理事會聘請榮譽理事長一人，榮譽顧問若干人，其聘期與理事、監事之任

期同。 

 

第四章 會  議 

第二十五條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二種，由理事長召集，召集時除緊急

事故之臨時會議外應於十五日前以書面通知之。 

定期會議每年召開一次，臨時會議於理事會認為必要，或經會員（會員代表）五分

之一以上之請求，或監事會函請召集時召開之。 

本會辦理法人登記後，臨時會議經會員（會員代表）十分之一以上之請求召開之。 

第二十六條 會員（會員代表）不能親自出席會員大會時，得以書面委託其他會員（會員代表）

代理，每一會員（會員代表）以代理一人為限。 

第二十七條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以會員（會員代表）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較多

數之同意行之。但章程之訂定與變更、會員(會員代表)之除名、理事及監之罷免、

財產之處分、本會之解散及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應有出席人數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之。本會之解散，得隨時以全體會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可決解散之。 

第二十八條 理事會、監事會至少每六個月各舉行一次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聯席會議或臨時會議。

前項會議召集時除臨時會議外，應於七日前以書面通知，會議之決議，各以理事、

監事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較多數之同意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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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條 理事應出席理事會議，監事應出席監事會議，理事會、監事會不得委託出席；理事、

監事連續二次無故缺席理事會、監事會者，視同辭職。 

第 三十 條  會議形式除選舉、罷免、理監事法規規定應以集會方式辦理外，其餘會議可視狀況

採視訊方式辦理。 

 

第五章 經費及會計 

第三十一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入會費：學生會員新台幣 500 元、一般會員新台幣 500 元、學術會員新台幣 500

元、團體會員新台幣 2500 元，於會員入會時繳納。 

二、常年會費：學生會員新台幣 600 元、一般會員新台幣 1200 元、學術會員新台

幣 1200 元、團體會員新台幣 5000 元。 

三、永久會員：新台幣 10000 元。 

四、榮譽理事長：自由贊助。 

五、榮譽顧問：自由贊助。 

六、事業費。 

七、委託收益。 

八、基金及其孳息。 

九、其他收入。 

第三十二條 本會會計年度以曆年為準，自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三十三條 本會每年於會計年度開始前二個月由理事會編造年度工作計畫、收支預算表、員工

待遇表，提會員大會通過（會員大會因故未能如期召開者，先提理監事聯席會議通

過），於會計年度開始前報主管機關核備。並於會計年度終了後二個月內由理事會

編造年度工作報告、收支決算表、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及基金收支

表，送監事會審核後，造具審核意見書送還理事會，提會員大會通過，於三月底前

報主管機關核備（會員大會未能如期召開者，先報主管機關）。 

第三十四條 本會於解散後，剩餘財產歸屬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或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團體所

有。 

 

第六章 附  則 

第三十五條 本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三十六條 本章程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變更時亦同。 

第三十七條 本章程經中華民國一○○年十二月三十日第三屆第二次（臨時）會員大會通過。報

經內政部一○一年五月二日台內社字第 1010180068 號函准予備查。後於中華民國

一一二年三月十一日第六屆第三次會員大會通過。報經內政部一一三年七月卅一日

台內社團字第 1130022561 號函准予備查。後於中華民國一一三年十月六日第七屆

第二次會員大會通過。報經內政部一一四年一月三日台內團字第 1130043752 號函

准予備查。 

 


